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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曾爱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晓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伍晓敏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曾婉  

电话 18934597673 

传真 0512-65450981 

电子邮箱 3004664363@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hjclean.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创投工业坊 15A 号厂房 215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2,142,354.64 47,859,303.72 8.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57,843.38 23,735,454.22 -6.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5 1.23 -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1.47% 47.1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8.05% 51.08%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9,205,235.05 41,153,354.2 19.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7,610.84 -2,500,170.46 40.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72,677.8 -4,113,003.7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3,514.24 -5,162,000.78 28.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6.42% -9.9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8.57% -0.5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3 -38.4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298,666 37.86%   7,298,666 37.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858,666 20.01%   3,858,666 20.01% 

      董事、监事、高管 3,424,000 17.76%   3,424,000 17.76%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981,334 62.14%   11,981,334 62.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141,334 57.79%   11,141,334 57.79% 

      董事、监事、高管 10,272,000 53.28%   10,272,000 53.28%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9,280,000 - 0 19,28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曾世清 13,696,000 0 13,696,000 71.04% 10,272,000 3,424,000 

2 谷赢企管 3,020,000 0 3,020,000 15.66% 0 3,020,000 

3 居晓嵘 1,304,000 0 1,304,000 6.76% 869,334 434,666 

4 谷粮企管 1,260,000 0 1,260,000 6.54% 840,000 420,000 

合计 19,280,000 0 19,280,000 100% 11,981,334 7,298,66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曾世清、居晓嵘为夫妻关系，谷粮企管是曾世清

控制的合伙企业，谷赢企管是曾世清弟弟控制的合伙企业。除外之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股东曾世清持有公司 71.04%的股份，曾世清配偶居晓嵘持有公司 6.76%的股份。自公司设立以

来，曾世清、居晓嵘一直为公司股东，曾世清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曾世清、居晓嵘夫妇能够对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共同影响。故认定曾世清、居晓嵘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如下: 

  

曾世清基本情况详见三（一）控股股东情况。 

居晓嵘，女，1970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8 年 9 月至今，在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分公司担任会计。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财务报表列报 

2019年 4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了以下调整： 

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成“应收票据”、“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成“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金融工具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

施行。公司于 2019年 1月 1 日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3.债务重组、非货币资产交换 

根据财会〔2019〕8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和财会

〔2019〕9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政部修订了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的核算要求，相关修订适用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交易。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前述准则，未对本公司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1,276,663.76       

应收票据   1,223,163.70     

应收账款   20,053,500.0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6,006,497.9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006,497.9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武汉鸿福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2019 年 1 月成立；公司出

资人民币 73万元，持股比例 73%。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苏州鸿基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0 日 


